Jamaja’an家團誌

Pairus部落係由五大家團所組成，其中又以本家團擁有最多土地及屬民，部落重要節慶祭典如Maleveq（迎靈祭，俗稱五年祭）及Busau（送靈祭，俗稱六年祭）等重要慶典，亦均以本家團為主，而足稱為本部落之核心。

本家團原於Badayin發跡，即今日瑪家鄉高燕段土地，此為第一部落。其後遷移至Jajuludan之地，即今日來義鄉丹林段土地，而為第二部落，當時本家團與Jala’avus部落（即來義村）Ruvaniau家團同處。

相傳本家團第一代宗長為通靈神石，名為Vuluvulun，亦稱Vuvu，命本當時成員應組成家團，相互扶持，於是乎本家團肇生。家團遵照神石（vuvn）之指示將女Luwule許配之，本家團之相關典章制度亦於當時漸漸形成。

不久，相傳當時因有蝦群入侵，本家團孩童受其侵擾，生活不安，商議遷移，於是乎遷至Julu’bedes之地，即為第三部落，即今日來義鄉來義段土地（此地段屬於Jamuja’an之傳統領域），而第一代宗長Vuluvulun亦隨往移遷。

當時家團內有某兄弟二人不合，於是弟及第一代宗長通靈神石與家團及計有10戶（BaLesery、Beufolu、AFaluan、Soafanalu、Balilau、Balagolu、Lujaozan、jaleyialu、Lalakafan、Luvelengan）之成員往Jisaba’dia與是弟宗長通靈神石及該之遷移至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之地遷移，而為第四部落。兄繼續與Ruvaniau家團同住，亦有部分Ruvaniau家團成員隨本家團遷移。

第三部落後遭蚊蟲侵擾，癘疫盛行，本家團復又南遷，途經Juliluwaluwak之地時，第一代宗長通靈神石表示，其無意賡續前進，決意定居於此，並命本家團成員每年夏秋之際，雨季結束後，送餐（即族語bayijavilid）至該地以為供養，送餐後三日，全家團應修整道路，此即為本家團祭典Masa（修路祭）之由來，是部落之重要民俗活動。

第一代宗長通靈神石定居於該地後，家團成員繼續遷移至Ginalan之地定居，即為第五部落。後因有颱風侵襲，部落房屋多數遭摧毀，許多建材糟颱風吹至Ajajanan之地，於是乎再次遷移至Ajajanan，此即為第六部落。

當時本家團大祭司（Bala’alai）Alaba’an，因故殺死其兄弟，即Lalagavan家族之人，本家團依法將其逐出。其離開部落時，詛咒本部落稱「我離開，但我過河後，將回頭看你們這個部落。」果然其離開後，部落周邊山頭崩落，河水上漲，本部落於是再次遷移至Juwuwul之地，此即為第七部落，亦為今日Pairus部落舊址。

本家團遷至Juwuwul後，其他四家團陸續遷來本地，與本家團同處，Pairus部落日漸繁盛。

據傳，當時本部落逐步成長茁壯，周邊有八部落有意併吞，於是聯合攻擊本部落。本部落雖小，人力雖少，但勇士神勇，將士用命，團結一致而擊潰來犯之敵。據稱，敵人抱頭鼠竄，連滾帶爬潰逃，於是敵軍潰逃之地命名為Buvadu’an，即狗爬之地。戰敗之敵軍雖人員眾多，但卻無力攻下本部落，於是乎感嘆「如炭火微光般之小小部落，為何難以攻下？」本部落聽聞此事，於是自稱本部落為炭火，自許為星星之火，永不熄滅之意，此即為Pairus部落名稱之由來。

本家團當時有兩兄弟，其兄Bilun，其弟Guana，一代宗長通靈神石即命兩人合力建造本家團祖靈祠及祭場，接掌本家團宗長之職，此即為二代宗長。

據傳，祖靈祠及祭場施工時，有成千上萬麻雀為其掛上雕飾門楣（suasua’an），亦有千萬螞蟻為其祭場立石（ludeludan），實為天人感應。

後經兄弟二人協議，一切家團內之權利，均由其兄Bilun所有。因此，今後族人聚會，分酒共飲（Le’megai）時，應以Bilun為第一順位，其後順序為Bilun之子弟Bulaluyan、Wumara、Vais、Balibulib、Linari，其後再為Guana子弟Sauniau、Alabiaz、Baubu。於是名分自此而定，典章因此而成，而祖靈祭場明定由Lusakasag、Jaluege、Sufa Aan Lu三家負責維護環境，閒雜人等不得隨意進入免遭懲處。Jamajaan家團訂立了新秩序，未料Bulaluyan大妹 Wumara因與家團互動不良，而遭家團逐出，幸有Balutsasar家族，不忍其遭放逐，主動提供建地，以為家屋，其日後之Lalaang之家，因而二妹Vais取代了大妹之地位。獻貢再向家團自此喪失從屬關係本部落，於是乎感嘆「如炭火螢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本家團因於第三部落時分裂，當時其兄留於Ruvaniau家團處，於是本家團於第二部落時期起，定期向Ruvaniau家團進貢之慣例仍然遵行不悖。但某年Balilau‧Juwu奉派前往Ruvaniau家團獻貢時，卻遭該家團成員所殺，本家團因該家團之犯罪故，自此無須再向Ruvaniau家團獻貢，原隨本家團遷移之Ruvaniau家團成員Rulabilabe、Balilau、Lala’ang、Vuluvulu等四家族，亦因此改隸本家團。Ruvaniau喪失了對Jamaja’an之權屬關係，本家團仍屬Ruvaniau系統時，因原由Lubeleng’an擔任幕僚長（Wujiwujiban），其後本家團與Ruvaniau家團分離後，即由Lubeleng’an暫時掌理本家團，為本家第三代宗長，而當時本家團之幕僚長（Wujiwujiben）為Biuvele之家，但其子民Alubejien欲對Ruvaniau家團報復犯下大忌，而遭徹換幕僚長Wujiwujiben之權位，改立Lubeleg’an擔任Jamajaan之幕僚長Wujiwujiben，但祖靈以為不妥換任，連續5年部落鬧旱災不雨，民不聊生，長老們乃商議恢復Biuvele之地位，爾後Lubeleng’an與Biuvele兩家同任執行長（Wujiwujiben）。鑑於Lubeleng’an之家有功於家團，因此日後Maleveq舉行時，刺福球儀式中，本家團與Lubeleng’an家族得輪流持用最長祭杆（ravaliv），其間Ruvaniau曾欲恢復對Jamaja’an權屬關係，而遭當時之長老們反對未成，咸認必須尊重歷史真相，遵守規定，方可建立良好的互動。

其後本家團第四代宗長Bulaluyan，迎娶望嘉部落大頭目Luvilivid家團千金Ere’ere，因Luvilivid家團勢力龐大，遠盛於本家團，自此本家團內部事務，即由Luvilivid家團所主導，並立下規範：本家團宗長之職，依本家團規範繼承，但如有Luvilivid家團成員因結婚嫁娶而至本家團內，而其在Luvilivid家團內之地位又高於本家團宗長者，即由該人擔任本家團宗長，惟頭目家團子女在嫁或娶時，其對象之身份如何，也會影響其後代之身份地位。如：若娶或嫁予平民，地位自然下降一級，經三代仍是以平民為結婚對象時，則喪失享有頭目家團應有之禮遇。第五代宗長由Bulaluyan之長女Shauneyen接掌。

第四代宗長Bulaluyan與Ere’ere有五名孫子女，分別為Lunju、Ere’ere、Vauvauni、Ran’aran、Juwu。後因Lunju留於望嘉部落，即由Ere’ere繼任第六代宗長。

其後因Lunju之女Silibe與本部落Juvaluvad‧Gasau結婚而來至本家團，即由Silibe繼任第七代宗長。

其後因Luvilivid家團成員Jubulan與本部落Palatsasaw‧Tzama結婚而來至本家團，即由Jubulan繼任第八代宗長。

其後復又有Luvilivid家團成員Silibe與本部落Davalan‧Wulele結婚而來至本家團，即由Silibe繼任第九代宗長。

其後因第九代宗長Silibe遷移離開本部落，爰由Simela’an（林重水）接任第十代宗長。其後有Luvilivid家團Juwu與本部落Alin’asan‧Tzama成婚而來至本部落，即繼任第十一代宗長，但復又將其宗長之位傳於Simela’an（林重水）。

惟此時，政府因行政管理上之需要，要求各原住民族部落遷村，本部落乃配合政府需要遷移至今日南和村位址。本家團宗長之位，亦於當時傳位於Palatsasaw‧Lavulavu，是為第十二代宗長。

卻因當時第十二代宗長Lavulavu家境貧苦，並改信仰基督宗教，爰將宗長之位經長輩Simela’an（林重水）協調交由Lalagavan‧Zangin，是為第十三代宗長。

其後Palatsasaw‧Jivuluan（曾華德）返回本部落居住，經本家團宗長羅花梅主持召開各家族長老、成員會議共同討論協議後，認為Palatsasaw‧Jivuluan為本家團Bilun直系後世，亦為Luvilivid家團後世，地位隆盛，足堪大任，一致同意由Palatsasaw‧Jivuluan接掌本家團第十四代宗長之位至今，並決議此後，不再適用先祖所訂之規範：如前述Luvilivid家團成員至白鷺部落因地位較高而讓位之規定，以奠定Jamaja’an家團永久基業，因Jamaja’an原本是獨立自主、自治之家團，同時也決議Zangin擔任次宗長，日後相輔相成，惟Vais之後代對次宗長部份仍有異議，希再議之表示，此事須召開家團會議，審慎處理。
本家團肇始至今，家團成員均能用心努力，共同為家團繁盛茁壯而共同奮鬥，是以本家團均能在各部落之間贏得一定地位與尊敬。

其中本家團祖靈祠及祭場在舊址Juwuwul興建後，因其範圍太小，曾由Lalagavan家族Sauniau、Alabiaz及Baubu姊弟三人出力擴建，始有今日規模之始，其辛勤成就，足堪吾等表率。

其後民國47年至49年間本部落遷移至南和村後，有賴當時擔任村長之Simela’an（王信德）也是Jamuja’an第四代宗長二妹vais之後代，規畫住戶建地時，仍積極規畫出祖靈祠及祭場位置，本家團於南和村內始有今日祭場之位置可用，功不可沒。

南和村之祖靈祠及祭場規畫位置後，經第十一代宗長Lavulavu之夫Sula、Sula之大哥Lamerlu（林良一）及Tzama（黃義林）等三人合力興建，始有今日南和村內本家團之祖靈祠及祭場，三人功績甚大。

本家團於南和村之祖靈祠及祭場興建後多年失修，第十二代宗長Zangin有意修護，爰提議修護，後由第十三代宗長Jivuluan接任後，本家團宗長為求部落意識團結除修護本家團祖靈祠及祭場外，更協調其他家團，經靈媒請示祖靈同意後，將各家團合祠奉祀，其後由本家團宗長自行出資並募集款項，以龐大經費完成修護重建祖靈祠及祭場。

該次重建，除由本家團宗長自行出資之外，特別感謝望嘉部落Luvilivid家團大頭目Jubulan（羅花梅）本於家團至誼而捐獻贊助、宗長Jivuluan向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爭取補助五十餘萬元、鄉民代表吳太平協助爭取經費補助會議桌椅等公共設施、Jalagilis家族提供立石、宗長Jivuluan則顧工刻字，施建恭立完成，包括Jamaja’an占卜神石（Lermji），祖靈木雕，門楣雕刻等均在宗長Jivuluan逐一完成，當然感謝Wulele（林國良）之協助及本部落家團成員之共同熱情參與支援，始能有所成。

在此期間，家團逐漸成長茁壯之際，更有許多家團成員共同奉獻心力，例如王榮吉村長亦屬Jamaja’an之成員，為家團之各項祭典事務之推動，以大家長之尊帶動工作，精神可佩，鄉民代表王清春，亦為本部落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，為推動各項文化活動不遺餘力，全力維護我族文化之傳承，開辦青少年文化成長搬、傳統歌謠班等社會教育課程，為文化傳承事業，貢獻良多。

陳文山為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，擬出計劃爭取經費，辦理各項社區發展協會之文化活動及家團誌之撰擬彙整。亦以積極認真著稱，林時吉耆老對本家團之歷史、故事、祭典、民俗、婚姻法則各項制度有深入的研究，促使部落傳統禮俗規範，得以有依據延續傳承，在此時撰寫家團誌成為宗親的活字典，其對文化之用心令人佩服，此次參與本家團誌之口述的長輩族親們，如何月美、李白花、羅麗梅、羅安初、林時吉、尤清光、王榮吉、王清春、李宜潔、田淑芬、陳文山、靈媒胡惠美等、祭司陳義勇及各家團代表等，我們表示最誠擎的感謝！
尤其望嘉部落Luvilivid家團始終不忘兩家團之情誼，經常主動提供各種協助，在本家團成長茁壯同時，仍能一本初衷，全心協助。本部落其他家團，亦能與本家團共同為部落福祉而同心，為部落族人而團結，本家團至為感謝。

時代雖然已經改變，各項文化、祭儀、宗教、節慶甚至於規範與價值，都已經隨同時代之改變而逐漸消失淡忘，但本家團成員應本於本家團設立成立之初衷，成員間應同舟共濟、相互扶持。本家團雖不一定能夠力挽狂瀾，但仍然能在時代的巨輪當中，維繫族人的向心力，維持部落的完整性，更維護各族人的生存與改善各族人的環境，因此，凡我家團成員，均應持續保持傳承傳統文化、發揚傳統精神之信念，持續為家團、部落、民族而努力。

註：有關Jamaja’an之傳統領域土地，家團幕僚組織系統，婚姻法則，所屬住戶家名，獵物禮肉分享，歲時祭儀，生命禮俗等，另以專章修撰。  

Jamaja’an家團後世

                     曾華德（集福祿萬）謹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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